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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法務部辦理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實地查核及評鑑報告 

評鑑日期：103年 3月 26日 

一、總評 

（一）近年來更生保護業務日趨多元複雜，服務對象不斷擴增，工作量繁重，

人力少，專任人員認真負責，均能全力以赴落實推動各項業務，並不

斷創新改革，尤其訂定重要績效指標值據以追蹤管考，落實目標導向

的數字管理，並建立外聘督導制度，有效提升個案輔導的效能。 

（二）102年推動多項創新措施，如訂定重點業務績效指標、結合長庚醫院

辦理更生人及其家屬除紋專案、運用補助款提升更生人家庭支持方案

之專業人力素質、更生人就（創）業措施、於安置處所及監所開辦技

訓班、選拔文創（藝術）達人、更生溫馨家庭表揚等，服務措施多元

廣泛，且積極提昇更生保護成果之能見度，整體表現佳。 

（三）檢討修編總會及各分會專任人力編制員額，適時補充合宜人力，提昇

保護工作效能。 

二、建議事項 

（一）保護業務之執行 

1.總會的工作重點主要在於釐訂規畫更生保政策及標準；協助各分會克

服困境，發展特色，尋找或開發資源；整體更生保護工作應更聚焦在

「個案輔導與管理」上，最終為幫助保護人自立更生。 

2.未來努力方向除提高追蹤輔導訪視，應再強化召募志工參與的可能

性，提高更生志工的運用率；提高個案的就業率（數量）及降低再犯

率；落實並深化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強化各分會個案管理及行政效

率；針對工作內容進行效能分析或研究。 

3.已運用個案管理系統對所屬分會個案保護成效數據進行分析與比

較，有助掌握整體績效及各地之差異性，值得肯定。惟均未提供各分

會參考，建議相關資料可置放於內部網站或以電子郵件提供各分會，

俾產生見賢思齊之效。另建請各組對分會之考核、督導、改善情形等，

平日應及時提供人事組了解或為內部簽報。 

4.對於推動中的各項業務，例如更生人就(創)業措施、安置處所技訓、

選拔文創（藝術）達人、更生溫馨家庭表揚等，希總會能整合各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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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優點及特色，規劃後續服務或行銷方案，或將更生文創品結合行銷

與創意發展為更保服務形象之代表。 

5.重要績效目標值的擬訂，建請平衡考量質的追求與量的提升，並適當

反映年度的重點工作項目，妥善斟酌增減目標值，以避免單向只增不

減之負面效果。 

6.請轉請各分會積極向各地方政府公益彩券回饋金尋求補助辦理更生

人家庭支持方案，除可疏緩經費壓力，亦可透過補助的審核與追蹤，

讓地方政府更瞭解該會的努力與工作績效。 

7.建議擴大創業貸款的規定彈性，對於經營發展有前景的申請案件，評

估改以入股合作方式提供協助，除具鼓勵作用外，如經營成功亦可成

更生事業永續經營。另貸款呆帳問題，建請可加強創業輔導相關資

訊，或設立創業導師制度，由創業成功的更生人進行經驗分享傳承，

讓有心創業的更生人能夠減少摸索的時間。 

8.請加強職訓後輔導就業之轉銜、追蹤，以瞭解其辦理成效，並增加就

業機會及就業穩定度，若能搭配再犯率的追蹤，將能建立更完整的更

生輔導策略。 

9.建請針對持有專業相關證照（社工師、心理師等），給予專業加給及

合理的薪資，俾留住優秀專業人才。 

10.媒體宣傳部份頗有成效（例如蘋果頭版的更生七傑），希持續辦理，

隨時提供媒體正向新聞，讓社會對更生人更友善，也提供更生人良好

的學習楷模。 

（二）人力資源運用及規劃 

1.總會人事管理、更生輔導員運用之指導與考核仍待加強 

(1)總會對於分會之人事進用、考核、獎懲、更生輔導員遴聘、訓練

（含辦理課程及時數審核）、外聘督導等之相關法規、制度、作業

規定等均已相當完備，惟尚須執行者一體遵行，不因人、事而異，

始為可貴。另經核各分會於前揭業務實際執行情形、成效與達成

度等，差異甚大，總會督(指)導、考核之作為、處理時效、執行

力等尚有改善空間。 

(2)為求提昇整體績效，請總會多加關注各分會有無執行困難及落實

程度，並及時發揮指導協助功能，或透過督導體系俾求各分會均

衡進展。另對各分會應改善之事項，平日除以電話指（督）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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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適時留存書面紀錄，必要時應以公文為之，或洽請地方長官予

以協助。相關改善情形應列入季考核、年終考績及評鑑參考。 

(3)對於相關制度之擬定與興革，應超越行政作業思惟與維持現制之

格局，而作全般之規劃。 

(4)請儘速擬定專任人員職缺公開甄選作業流程，函頒各分會遵行。 

2.建議薪津印領清冊，應按月造冊，並加具職等職級一欄，以資明確；

至補發或扣薪部分，則應另外造冊。 

（三）會計業務及內部控制 

1.該會 103年度預算未能依「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

注意事項」之規定期限(每年 7月底)前報送本部，請注意改進，俾利

每年 8月底前送立法院審查。 

2.依該會會計制度第 17條規定，月報應於月份終了後 25日內彙整編造

會計報告陳報本部，經查該會 102年度會計月報未能於規定時限內陳

報本部，究其原因係總會及各分會有關會計作業仍以人工記帳，建議

積極建置會計資訊系統，降低錯誤率及人工作業時間，以提昇會計業

務之行政效率與作業品質。 

3.研修會計制度是一項艱鉅的工作，會計單位非常積極認真地推動，值

得肯定，請賡續辦理，以為會計業務遵循之依據。 

4.有關收據控管流程，請參照出納管理手冊第九章收據管理之規定，由

出納單位向會計單位領取，並設置收款收紀錄卡，隨時記錄使用情

形，備供查核，為加強收據之管制，會計單位設置收款收據領用紀錄

備查等相關控管機制辦理或自訂收據管理之相關控管規定，以資遵

循。 

（四）會產管理及運用 

1.總會財源收入增加有限，請訂定總會及各分會募款目標值。另鑒於個

案服務需求與日俱增，建請總會可考量提出專案，爭取捐助款，採取

定點、定時之試辦方式，匯集執行經驗後，再作全般之規劃。 

2.有關台中華美商場未來招租及羽球館申請使用執照等，請全力協助分

會妥為處理，相關辦理情形亦請掌握時效副知本部。桃園兒童學苑之

改善計畫，希協助分會儘速完成，俾提昇安置品質。 

 


